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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开曼群岛通过了《2025 年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修正案）法案》（简称“修正案”），在平衡负

责任的数字资产创新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该法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将对《虚拟资产（服务

提供商）法案（2024 年修订版）（简称“VASP 法案”）进行重大修订。这项有针对性的更新将显

著明确开曼群岛注册投资基金中代币化股权和投资权益的处理方式。 

 

虽然修正案篇幅不长，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它将巩固开曼群岛对创新、

法律确定性及其作为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领先离岸司法管辖区的长期地位。 

 

现状 

近年来，开曼群岛投资基金权益的代币化发展势头强劲。通过在区块链网络上以数字形式代表所有

权，代币化提供了更高效的途径、降低了管理成本，并提升了二级市场流动性的潜力（但须遵守发

行条款并遵守开曼群岛反洗钱法规规定的相关基金义务）。  

 

然而，正如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观察到的那样，创新发展迅速超越了现有的立法和判例，开曼群岛投

资基金代币化权益的监管地位也开始出现不确定性。 

 

2020 年出台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法案》是一项旨在明确虚拟资产市场并加强监管的积极举措。

然而，随着更多传统金融工具开始采用基于区块链的代币化技术，代币化证券与纯加密资产之间的

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VASP 法案》对“发行虚拟资产”进行了广泛的定义，而“发行虚拟资产”

是一项受监管的活动。这就产生了一个模糊的问题：根据《VASP 法案》，代币化基金权益是否属于

虚拟资产发行？如果是，那么发行代币化投资权益的开曼群岛基金是否需要同时受《VASP 法案》和

《私募基金法》的监管，或者（如适用）受《共同基金法》的监管？ 



 

事实证明，双重监管的可能性不利于开曼群岛投资基金权益的代币化.更高的合规负担、更高的初始

成本和经常性成本以及监管不确定性,有可能抑制创新,并阻碍高质量的代币化基金在开曼群岛发行.例

如,许多代币化基金选择英属维尔京群岛作为其所在地,因为该群岛的虚拟资产发行通常不受监管. 

 

2025 年修正案 ———令人欣喜的澄清  

修正案直接应对了这一挑战，实质性地修改了“发行虚拟资产”的定义，明确将某些金融工具排除

在其范围之外。 

 

如果修正案获得通过，根据修订后的定义，“发行虚拟资产”将指在开曼群岛境内或从开曼群岛境

内向公众出售新创建的虚拟资产，以换取法定货币、其他虚拟资产或其他对价，但以下情况除外： 

• 虚拟服务代币的销售；  

• 根据《共同基金法》（2025 年修订版）和《证券投资业务法》（2020 年修订版）定义发行股

权；以及  

• 根据《私募基金法》（2025 年修订版）发行投资权益。 

 

或许同样重要（且不同寻常）的是，修正案中拟定的修订将对修正案生效前发生的股权或投资权益

代币化具有追溯效力。这确保了此前可能处于灰色地带的现有架构的法律确定性。 

 

明确的方向 

修正案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法案的修订，标志着开曼群岛金融和数字领域的重要时刻，并受到了

业内人士和法律顾问的广泛欢迎。 

 

随着监管格局的明确化，开曼群岛在监管适度但不过度监管的前提下，巩固了其作为代币化风险资

产首选司法管辖区的地位；为发行人、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在关键问题上提供了监管确定性。 

 

随着基金代币化日益成为主流，以及全球对代币化风险资产平台和产品的兴趣持续高涨，此次修订

有助于确保开曼群岛就该领域面向未来，并向市场发出强烈信号；开曼群岛对数字业务持开放态度。 

 

本文最初发表于《亚洲商法期刊》https://law.asia/cayman-digital-asset-law/。 

 

进一步协助 

本文无意替代具体的法律建议或法律意见。如果您希望获取关于本简报中所讨论事项的进一步建议，请随时联

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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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oeb Smith Attorneys 

 

Loeb Smith 是一家离岸公司业务律师事务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香港设有办事处。律师团队曾

为众多国际公司、投资和融资交易就开曼群岛法律和 BVI 法律提供出色的法律咨询服务。我们的团队在合伙人

的主导下，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法律服务，并为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法律顾问、金融

机构、在岸法律顾问、银行、企业和私人客户解决其日常问题以及复杂的战略性问题提供过诸多成功的解决方

案，在此方面经验丰富，业绩辉煌。 

 

企业 

投资基金 

银行与金融 

区块链技术、金融科技与加密货币 

破产重组与企业恢复 

兼并与收购 

资本市场与私有化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知识产权 

诉讼与争议解决 

保险与再保险 

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 

私人财富与家族办公室 

治理、监管与合规  

企业服务与清算 

物流、航运与航空 

房地产与基础设施  

能源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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